
 

证券代码：002407             证券简称：多氟多            公告编号：2025-018 

多氟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向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概述 

多氟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多氟多”或“公司”）于 2025 年 3 月 3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多氟多同位素科技（河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位

素科技”）新增注册资本 20,166.66万元，注册资本由 9,833.34万元变更为 30,000.00

万元。经同位素科技各股东方共同协商后，同意同比例增资。其中多氟多增资 10,285.00

万元，山东宝润硼业科技有限公司增资 6,050.00 万元，河南省氟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增资 2,218.33万元，焦作多氟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多氟多集团”）增资

1,613.33万元。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对同位素科技的直接持股比例仍为 51%。同位素

科技仍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其财务报表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7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等相关规定，由于公司董事长李世江先生为本公司及同位素

科技股东多氟多集团的实际控制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全体非关联董事以 3票

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向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6

位关联董事对该议案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 2025 年第二次专门会议以 3票同意，0票

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向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

构成重组上市，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

章程》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达到董事会审议标准，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关

联交易发生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内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下属企业累计发生

的关联股权事项金额为 17,618.02 万元（含本次交易）。 



 

二、本次增资方基本情况 

（一）关联方 

1、企业名称：焦作多氟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803341682572D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4、法定代表人：李世江 

5、注册资本：50,000万元人民币 

6、成立日期：2015年05月13日 

7、住所：河南省焦作市中站区多氟多科技大厦 

8、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饮料生产；食品销售；报废机动车回收；报废机动车拆解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

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

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炼油、化工生产专用设备销售；企业管理；企业形

象策划；酒店管理；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金属矿石销售；有色金属合金销售；医护人员防护用品生产（Ⅰ类医疗器械）；新

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回收及梯次利用（不含危险废物经营）（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9、股东情况：李世江（实际控制人）持股68%，李云峰持股10%，李凌霄持股8%，李

世斌持股6%，其他股东合计持股8%。 

10、截至2023年12月31日，总资产为158,427.85万元，净资产为89,921.36万元；

2023年度营业收入为88,494.15万元，净利润为5,798.46万元。（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2024年9月30日，总资产为174,013.46万元，净资产为89,759.02万元；2024年

前三季度营业收入为64,502.86万元，净利润为3,154.01万元。（数据未经审计） 

11、关联关系说明：公司董事长李世江先生为本公司及多氟多集团的实际控制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交易与关联交易》等相关规定，多氟多集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12、经查询，多氟多集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非关联方一 

1、企业名称：山东宝润硼业科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785349019134W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4、法定代表人：孙秀启 

5、注册资本：1,930万元人民币 

6、成立日期：2015年07月17日 

7、住所：山东省潍坊市高密市姜庄镇仁和工业园 

8、经营范围：销售硼稳定同位素系列产品；与本业相关产品货物的进出口贸易。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股东情况：孙秀启（大股东）持股11.92%，张洪敏持股10.36%，许美娟持股7.77%，

其他45位自然人股东合计持股69.95%。 

10、经查询，山东宝润硼业科技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非关联方二 

1、企业名称：河南省氟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803MA48178G8Q 

3、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4、法定代表人：杨华春 

5、注册资本：6,000万元人民币 

6、成立日期：2020年01月20日 

7、住所：河南省焦作市中站区新园路2138号 

8、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设工程设计；建设工程施工（除核电站建设经营、民用

机场建设）；检验检测服务；专利代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技术进

出口；新材料技术研发；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

许可类化工产品）；电子专用材料销售；机械设备销售；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

工程技术服务（规划管理、勘察、设计、监理除外）；工程管理服务；技术服务、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知识产权服务（专利代理服务除外）；

软件开发；软件外包服务；互联网数据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

服务；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

电池制造；电池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9、股东情况：多氟多直接持股45%，为其控股股东。 

10、经查询，河南省氟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增资标的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多氟多同位素科技（河南）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803MAD11J0761 

3、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4、法定代表人：薛旭金 

5、注册资本：9,833.34万元人民币 

6、成立日期：2023年10月10日 

7、住所：河南省焦作市中站区许衡街道新园路G207氟基大厦四楼中厅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新材料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

造）（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9、财务情况：截至2023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为139.97万元，净资产为99.95万元。

2023年度，同位素科技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0.05万元。（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2024年9月30日，资产总额为9,177.58万元，净资产为9,023.51万元。2024年前

三季度，同位素科技实现营业收入137.43万元，净利润58.56万元。（数据未经审计） 

10、本次增资前后的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本次增资前 本次增资后 

认缴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多氟多 5,015.00 51.00% 货币出资 15,300.00 51.00% 货币出资 

山东宝润硼业科技有限

公司 
2,950.00 30.00% 货币出资 9,000.00 30.00% 货币出资 

河南省氟基新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 
1,081.67 11.00% 货币出资 3,300.00 11.00% 货币出资 

多氟多集团 786.67 8.00% 货币出资 2,400.00 8.00% 货币出资 

合计 9,833.34 100% - 30,000.00 100% - 

11、同位素科技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

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亦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非失

信被执行人。同位素科技的《公司章程》或其他文件中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

东权利的条款。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增资事宜经同位素科技各股东共同协商，同意同比例增资，同股同价，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多氟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山东宝润硼业科技有限公司； 

丙方：河南省氟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丁方：焦作多氟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戊方：多氟多同位素科技（河南）有限公司； 

以上合称“各方”。 

1、各方同意按现有股权比例同比例对同位素科技新增 20,166.66万元注册资本,同

位素科技注册资本由 9,833.34 万元增加至 30,000.00 万元。 

2、各方同意并确认，此次增资的主要资金用于同位素科技主营业务硼同位素项目

建设、补充生产所需必要的流动资金。 

3、各方同意并确认，本次增资的增资款将以货币形式缴付，同位素科技应以书面形

式向各方发出实缴通知书，明确增资款缴纳的具体金额、账户信息及截止日期，各方应

根据同位素科技出资通知的要求将各自增资的增资款缴付完毕。 

4、同位素科技应于本协议签署完成后 15个工作日内就增资事宜办理相应的工商变

更登记，各方应予必要的配合。 

5、若各方未按照目标公司出具的实缴通知书要求，在收到通知后 3 个月内未完成

增资款实缴义务，则视为违约。 

6、本协议自各方签署之时起生效。 

六、本次增资暨关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控股子公司同位素科技进行增资，是为了满足其经营发展需要，优化资本结

构，提高其综合竞争力。 

本次增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现金状况产生不利影响，

不影响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不会对公司当期损益产生重大影响。 

七、公司与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除关联股权交易事项外，本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关联方多氟多集团发生各

类关联交易金额 13,768.10 万元（不含税）。 

八、相关意见 

1、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 



 

公司子公司同位素科技本次增资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交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交易对价

明确、公平，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因

此，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将《关于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 

2、监事会意见 

经审议，我们认为：本次增资定价遵循公平、公正、公允、合理的原则，不存在损

害公司、全体股东，特别是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对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

易事项及表决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对控股

子公司同位素科技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 

九、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2、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3、2025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4、《多氟多同位素科技（河南）有限公司增资协议》。 

特此公告。 

 

 

多氟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3月 4日 


